
擴大六歲以下兒童托育公共
化政策規劃報告 



壹、背景說明 

貳、托兒家庭需求 

參、托育服務體系架構 

肆、托育公共化規劃方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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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-2歲 2-6歲 6-12歲 

托嬰中心 
(衛福部) 

幼兒園(教育部) 

課後照顧服務中心(教育部) 

國小課後照顧班(教育部) 

補習班、才藝班等(教育部) 

居家式托育服務(衛福部) 

壹、背景說明 

0-12歲兒童教育及照顧體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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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年婦女婚育及就業調查 

0-未滿3歲兒童以家長及親屬照顧為主，占89.9% 

貳、育兒家庭需求分析(1/5) 

祖父母照顧

37.08%

其他親屬

1.0%

保母

9.07%

外籍傭工及機構

1.03%

家長自行照顧

51.82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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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育兒家庭需求分析(2/5) 

提供生育(育兒)津貼或教育津貼與6歲以下托育費用補助
為提升有偶(同居)女性想(再)生育的主因 

資料來源：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年婦女婚育及就業調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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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育兒家庭需求分析(3/5) 

學齡前托育費用支出以保母費居首，私立幼兒園次之 

資料來源：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年婦女婚育及就業調查 

項目別 
平均每
月托兒
費用 

托育方式 托育時間 

保母 
私立幼
兒園 

公立幼
兒園 

平日 
白天 

平日 
半天 

平日 
24小
時 

最小子女未滿3
足歲(99年8月
以後出生) 

16,060 16,565 14,071 8,802 15,443 10,000 21,096 

最小子女3至未
滿6足歲(96年
8月以後出生) 

8,146 15,111 8,930 4,817 8,136 6,872 18,000 

單位：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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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育兒家庭需求分析(4/5) 

曾因結婚離職的婦女63.19%為了「準備生育」 
曾因生育離職的婦女70.60%為了「照顧小孩」  

 

資料來源：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年婦女婚育及就業調查 

項目
別 

總計 
準備
生育 

照顧
子女 

照顧
老人 

照顧
其他
家人 

健康
不良 

工作
地點
不適
合 

工作
時間
不適
合 

 

工作
收入
不高 

 

工作
環境
不良 

 

資遣 
求學
或受
訓 

想在
自家
幫忙
事業
或創
業 

其他 

曾因
結婚
離職 

100 63.19 1.67 2.28 3.46 0.26 18.72 2.23 0.89 0.58 1.12 0.16 5.43 0.01 

曾因
生育
離職 

100 25.0 70.6 0.14 0.22 0.74 2.06 0.26 0.07 0.22 0.36 - 0.34 - 

單位：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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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育兒家庭需求分析(5/5) 

 

 

 

 

 

 

家庭與工作難
以兼顧 

父母一方就業
中斷或退出致
經濟負擔加重 

育兒期間經濟
支持不足 

育兒階段支援
體系有限 



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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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(含外籍傭

工、托育機構等) 

參採近30年行政院主計總處婦女婚育及就業調查資料，已婚女性親
自照顧比率從84.71%下滑到51.82% ；祖父母或親屬照顧比率從
12.91%上升至38.08% ；托育人員照顧比率從2.17%上升到9.07% 
。因此，本部依據不同照顧者之需求進行不同服務模式之規劃。 

參、托育服務體系架構(1/6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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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托育服務體系架構(2/6) 

 

 

 

採取不同托育服務型態，提供家長選擇適合的育兒方
式，支持家庭並促進家長就業，協助減輕經濟負擔。 

• 居家托育服務中心(原社區

保母系統)保母 
居家式服務 

• 私立、公私協力托嬰中心 機構式服務 

• 托育資源中心 社區式資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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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托育服務體系架構(3/6) 

 

 

 

居家式服務：97年起運用「工作-福利模式」配搭托育費用
補助，減輕家庭經濟負擔，支持父母兼顧育兒與就業。103
年12月1日起實施居家托育服務登記制度，由地方政府委託
設置居家托育服務中心，目前全國有72處，將登記在案之
居家托育人員納入輔導管理，提升托育服務品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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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托育服務體系架構(4/6) 

 

 

 

機構式服務：由地方政府輔導立案並定期評鑑以管控服務
品質。101年幼托整合後，幼兒園不得兼辦托嬰中心致減
少約2,000個收托名額，為彌補此一差額，本部運用公益
彩券回饋金補助地方政府採公私協力或協助私立轉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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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業者家庭部分托育費補助：自97年4月起針對父母因就
業而需要將0至2歲兒童送托居家托育人員或托嬰中心照顧
者，提供每月2,000-5,000元不等補助，減輕家庭養育子
女負擔。至105年托育費用補助涵蓋率達20.32%。 

參、托育服務體系架構(5/6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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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托育服務體系架構(6/6) 

 

 

 

社區式資源：基於 0-3歲是幼兒發展的關鍵階段，需多元
刺激與學習環境，本部自101年起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補
助地方政府運用閒置空間設置一個優質、近便之活動空間
，並提供家庭照顧者學習親子互動及運用豐沛的托育資源
，提升家庭照顧能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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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托育公共化規劃方向        

• 多元社會中的各種族

群、團體或領域，應

有平等參與公共事務

或討論公共利益有關

議題的權利；且能共

同承擔、管理且公平

合理地分享公共利益

有關的事務。 

公共化? 

•公共化≠公有化 

• 透過「公共化管理」，介入托育

服務系統，提供大多數民眾能負

擔的品質穩定的托育服務。 

•政策目標除保障兒童接受適當照

顧外，透過建構的友善育兒環

境，促進性別平等、女性勞動參

與機會、家庭與就業兼顧、提升

生育率。 

托育公共化? 



• 97年起運用「工作+福利」模式配搭托育費用補助，以減輕家

庭經濟負擔，支持父母兼顧育兒與就業，同時輔導居家托育人

員納入政府管理體系，維持穩定的托育服務品質。 

• 104年起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及居家式托育服務

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規定，由地方首長召集諮詢審議會議訂

定居家托育收費項目及基準，搭配托育費用補助以管理托育人

員收費，避免托育人員擅自調高收費、改變原收托條件或另立

名目向家長收取非必要費用。 

建構托育制度管理實施計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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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托育公共化規劃方向  

一、中央全國性托育政策(1/2) 



• 101年因配合幼托整合政策，幼兒園不得兼辦托嬰中心，

為彌補此短缺之2000個收托差額，補助直轄市、縣(市)政

府推動公私協力托嬰中心。截至105年12月底全國公私協

力托嬰中心共98家，核定收托4,665名兒童。 

• 公私協力托嬰中心全國僅11個縣市設置，涵蓋率僅占未滿

2歲人口數1.13%，且高達80%集中都會區，不僅拉大城

鄉差距，導致非都會地區之公共托育更難發展建置，提升

整體家外送托率有限，未能達成托育公共化目標。 

公私協力托嬰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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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托育公共化規劃方向        

一、中央全國性托育政策(2/2) 



• 有別於現有之居家及機構托育服務型態。 

• 考量營運模式面臨人力配置及經營成本，並建構普及

且小型化與社區化的托育照顧模式。 

• 自105年5月起至106年12月31日進行「臺北市社區

公共托育家園試辦計畫」，預計於企業、機關、團

體、學校及社區中共設置40處，每處規劃3名托育人

員收托10位兒童。截至106年4月底已設置6處。 

臺北市社區公共托育家園試辦計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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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托育公共化規劃方向        

二、因地制宜的托育政策(1/5) 



• 為擴大公共托育供給，以公私協力托嬰中心為政策

重點，自100年起至105年12月底共計開辦43處。 

• 自106年開辦「新北市公共托育合作聯盟托嬰中心

及居家托育人員實施計畫」，加碼補助送托加入合

作聯盟之托嬰中心每月3,000元，送托居家托育人

員則加碼2,000元。 

新北市公私協力托嬰中心及公共托育合作聯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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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托育公共化規劃方向     

二、因地制宜的托育政策(2/5) 



• 為調節托育費用，減輕家庭育兒經濟負擔，自102年辦

理平價托育服務實施計畫。 

• 居家托育人員及托嬰中心符合社會局訂定之收費基準及

相關條件，可成為該局協力之托育人員及托嬰中心。 

• 送托協力托育人員或托嬰中心，除本部辦理之「就業者

家庭部分托育費用補助」外，每月再加碼補助3,000元

補助。 

臺中市托育一條龍-平價托育補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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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托育公共化規劃方向      

二、因地制宜的托育政策(3/5) 



• 雲林縣為青壯年外移較嚴重之地區，為鼓勵祖父母

照顧孫子，自105年起實施「雲林縣祖孫托育加倍

補助」。 

• 倘家長雙就業且所得稅率為20%以下，除本部辦理

之「就業者家庭部分托育費用補助」外，送由具托

育人員資格之祖父母照顧者，加碼補助2,000-

5,000元。 

雲林縣祖孫托育加倍補助政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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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托育公共化規劃方向       

二、因地制宜的托育政策(4/5) 



• 社會福利資源較少，人口外移情形嚴重，出生率亦逐年下

降。 

• 為鼓勵民眾生育，並善加運用專業托育人員之實務經驗與

專業特質，讓更多家長願意將兒童送由居家托育人員及托

嬰中心照顧，自105年起辦理「屏東縣就業者家庭部份托

育補助實施計畫」，符合本部「就業者家庭部分托育費用

補助」資格條件者，額外可再領取每月2,000元補助。 

屏東縣就業者家庭部份托育補助實施計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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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托育公共化規劃方向     

二、因地制宜的托育政策(5/5) 



• 全國居家托育人員可收托

近5萬名2歲以下兒童，實

際僅收托2萬3,611名兒

童，使用率尚未達5成，人

力資源未能有效運用。 

• 在保母自有的居家環境收

托，相對機構而言較不公

開透明且費用較高。 

居家式托育服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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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托育公共化規劃方向     

三、現行政策檢討 

•公私協力托嬰中心設置成

本高，城鄉差距大，地方

政府負擔營運成本與督導

管理責任，普及性及永續

性成為其發展的限制。 

•廣設公私協力托嬰中心不

僅緩不濟急，且服務效益

有限。 

機構式托育服務 



一、逐步擴大0-2歲公共托育服務比例，減輕
家長育兒負擔，改善少子女化現象。 

二、提供社區公共托育家園之創新服務型態
，滿足家庭多元需求，營造友善家庭育
兒環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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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未來規劃方向 

肆、托育公共化規劃方向        



簡報結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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